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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2月 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 25号永泰福朋喜来登酒店宴会 A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9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50,793,29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154,336,09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796,457,2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57987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2.80465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7752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孙永才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5 人，独立非执行董事辛定华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健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4、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选举孙永才为第三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 15,790,331,261 98.994018 是

1.02 选举楼齐良为第三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 15,914,731,953 99.773921 是

1.03 选举王铵为第三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 15,914,986,756 99.775519 是

1.04 选举姜仁锋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 15,820,252,974 99.181606 是

2、 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史坚忠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5,932,559,283 99.885686 是

2.02 选举翁亦然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5,935,110,385 99.901679 是

2.03 选举魏明德为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5,913,610,485 99.766891 是

3、 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陈震晗为第三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5,951,733,887 100.005897 是

3.02 选举陈晓毅为第三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5,886,672,754 99.598010 是

上述股东代表监事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赵虎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 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0
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
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 — — — — —

1.01 选举孙永才为第三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 562,682,885 94.418332 0 0 0 0

1.02 选举楼齐良为第三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 584,197,901 98.028557 0 0 0 0

1.03 选举王铵为第三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 590,772,704 99.131811 0 0 0 0

1.04 选举姜仁锋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执行董事 586,900,173 98.481999 0 0 0 0

2.00
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
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 — — — — —

2.01 选举史坚忠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593,951,282 99.665177 0 0 0 0

2.02 选举翁亦然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597,451,384 100.252495 0 0 0 0

2.03 选举魏明德为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590,004,484 99.002903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的大会的第 1-3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已经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李丽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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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以书
面形式发出通知，于 2021年 12月 22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
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由赵虎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赵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为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

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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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以书
面形式发出通知，于 2021年 12月 22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人，
实到董事 7人。公司监事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孙永才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楼齐良先生担任公司总裁， 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结束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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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楼齐良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楼齐良先生简历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附件：
楼齐良先生简历
楼齐良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正高级工程师，现任公司党委副书

记、执行董事、总裁，亦任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楼先生曾任中国南车集团
南京浦镇车辆厂副厂长、厂长兼党委副书记，南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 2012年 8月至 2015年 9月任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党委常委。 2012年 10月至 2015年 5月任中国南
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裁。 2015年 5月起任公司党委常委，2015年 6月至 2019年 10月任公
司副总裁。 2019年 9月起任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2019 年 10 月起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2019 年 10 月至 2021 年 7 月任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2019 年 12 月起任公司执行董事，
2021年 7月起任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 8月起任公司总裁， 亦任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

证券代码：601766（A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股） 编号：临 2021-052
证券代码： 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18 日以书
面形式发出通知，于 2021年 12月 22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人，
实到董事 7人。公司监事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孙永才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孙永才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

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选举战略委员会委员、主席、副主席
同意选举孙永才先生、姜仁锋先生、楼齐良先生、王铵先生、史坚忠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

孙永才先生为委员会主席，姜仁锋先生为委员会副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选举提名委员会委员、主席
同意选举魏明德先生、孙永才先生、楼齐良先生、史坚忠先生、翁亦然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

中魏明德先生为委员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3、选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主席
同意选举史坚忠先生、姜仁锋先生、翁亦然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史坚忠先生为委

员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4、选举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主席
同意选举翁亦然先生、姜仁锋先生、魏明德先生为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其中翁亦然先生

为委员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以上委员任期均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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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监事会于 2021年 12月 21 日收到监事华士国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华士国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监事以及监事会相关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本公司监事会对华士国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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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

第 1 个行权期行权结果及期权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第 1 个行权期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行权有效期为 2020

年 12 月 17 日-2021 年 12 月 16 日， 可行权数量为 17,848,850 股。 截止行权有效期满， 累计行权
17,795,352股, 占该行权期可行权数量的 99.70%； 剩余未行权 53,498 股， 占该行权期可行权数量的
0.3%，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按规定注销。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7年 10月 30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58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21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
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均发表了相关意见，并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在交
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04、临 2017-105、临 2017-
106）

2、2017年 12月 12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 22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汽集团第二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
情况和审核情况发表了无异议意见，并于 2017年 12月 13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24）

3、2017年 12月 13日，公司收到《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同意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第二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穗国资批[2017]119 号），经广州市国资委报请广东省国资委审核，同意公
司实施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公司已于 2017年 12月 14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进行了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25）

4、2017年 12月 18日，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17 年第一次 A、H 股类别股东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广
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批准实施本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并向公司董事会授权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实施与管理。公司将于 2017年 12月 19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27）

5、2017年 12月 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63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23次会议，分别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会议对本次授予的条件、授予日、授予人员名单、数量等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律

师、独立财务顾问均发表了相关意见。 公司将于 2017年 12月 19 日在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进行详尽披露。（公告编号：临 2017-128、临 2017-129）

6、2018年 6月 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75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27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和期权数量的议案》。 根据
2017年末期利润分配方案， 自 2018 年 6 月 12 日起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为 19.98
元/股，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564,669,560.00份。（公告编号：临 2018-040）

7、2018年 9月 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3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3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首期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及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3 次行权条件相关
事宜的议案》。 根据 2018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自 2018 年 9 月 17 日起，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9.88元/股。（公告编号：临 2018-072）

8、2018年 12月 17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0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6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以 2018
年 12月 17日为授予日， 向 457 名激励对象授予了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共计 6,233.69
万份。 本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10.61元/股。（公告编号：临 2018-099）

9、2019年 6月 17 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9 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0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行
权价格的议案》， 自 2019 年 6 月 25 日起，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9.6元/股，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0.33元/股。（公告编号：临 2019-041）

10、2019年 12月 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30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3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1个行权期行权及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相关事项议案》。 根
据 2019 年中期利润分配实施计划，第二期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9.55 元/股，预留
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0.28元/股。 因激励对象离职、退休、考核等原因，共有 282 名激励对象（含注销
部分期权的激励对象）共计注销期权 50,124,650份，注销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剩
余总数为 514,544,910份。（公告编号：2019-080）

11、2020年 6月 12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46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6次会议于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及预留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19 年利
润分配实施计划，自 2020年 6月 22日起，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价格调整
为 19.40元/股，预留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0.13元/股。（公告编号：2020-048）

12、2020年 9月 10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50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1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及预留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自 2020 年 9 月 21
日起，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19.37 元/股，预留期权行权价格
调整为 10.10元/股。（公告编号：2020-071）

13、2020年 12月 4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56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2 个行权期注销和预留期权第 1 个行权期行权有关
事项的议案》。 按规定注销本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2 个行权期所有激励对象（2141 人） 的股票期权
172,640,244股，注销本计划预留期权 70名激励对象（含部分期权注销人员）的股票期权 8,653,640 股。
同时，本计划预留期权第 1个行权期（期权代码：0000000262）的行权条件已达成，激励对象可以行权。
（公告编号：临 2020-096）

14、2021年 5月 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65次会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25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0年末期利润分配方案，自 2021年 6
月 8日起， 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和预留期权行权价格相应调整为 19.22 元/股
和 9.95元/股。（公告编号：临 2021-034）

15、2021年 9月 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70次会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27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 2021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自 2021年 9
月 22日起，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和预留期权行权价格相应调整为 19.17 元/股
和 9.90元/股。（公告编号：临 2021-066）

16、2021年 12月 14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7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3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3 个行权期和预留期权第 2 个及第 3 个行权期
股票期权的议案》， 因公司业绩未能满足行权条件， 注销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第 3
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 172,646,852股；注销预留期权第 2 个行权期的股票期权 17,916,990 股及第 3 个
行权期的股票期权 17,917,420股。 (公告编号：临 2021-096)

二、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第 1个行权期行权结果
1、股票期权授予日：2018年 12月 17日。
2、可行权数量：17,848,850股。
3、可行权人数：391人。
4、 行权价格：2018 年 12 月 17 日-2019 年 6 月 24 日， 行权价格为 10.61 元/股；2019 年 6 月 25

日-2020年 6月 21日， 行权价格为 10.33元/股；2020年 6月 22日-9月 20日， 行权价格为 10.13 元/
股；2020 年 9 月 21 日-2021 年 6 月 7 日，行权价格为 10.10 元/股；2021 年 6 月 8 日-9 月 21 日，行权
价格为 9.95元/股；2021年 9月 22日以后，行权价格为 9.90元/股。

5、行权方式：自主行权。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本公司 A股普通股。
7、行权有效期：2020年 12月 17日-2021年 12月 16日。
8、激励对象及行权情况：

可行权数量（股） 实际行权数量（股） 未行权数量（股）

其他激励对象 17,848,850 17,795,352 53,498

三、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第 1个行权期期权注销
根据《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必须在行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 若达不到行

权条件，则当期股票期权不得行权。 若符合行权条件，但未在上述行权期全部行权的剩余股票期权将
自动失效并由公司注销”。

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第 1个行权期的行权有效期已失效， 因 SANDY HARTONO、
王劲柯 2名激励对象未在行权有效期内完成行权，需对该部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累计注
销股票期权 53,498股。公司将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登记结算业务指南》有关规定，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关注销事宜。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1-101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3、113009 债券简称：12广汽 02、广汽转债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汽转债”到期的第三次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131 号文

核准，于 2016年 1月 22日发行总额为 410,558万元，债券期限为 6年的可转换债券。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6]26 号文同意，公司 410,558 万元可转换债券于 2016 年 2 月 4 日起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广汽转债”，债券交易代码“113009”。

上述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2年 1月 21日到期。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现将公司“广汽转债”到期摘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 A股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发

行的 A股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 106%（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 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
债。 故“广汽转债”到期合计兑付 106元/张（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广汽转债”将于 2022年 1月 10日停止交易。 在停

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 2022年 1月 10日至 2022 年 1 月 21 日），“广汽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
据约定的条件将“广汽转债”转换为“广汽集团”的股票。

三、可转债的摘牌
“广汽转债”到期后，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可转债到期兑付及摘牌公告》，完成“广汽转债”到期兑付以及“广汽
转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摘牌工作。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83151139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临 2021-080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增资涉及的

关联交易事项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为人民币 3 亿元，未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过去 12个月内，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涉及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值的 5%，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路桥公司”）持有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公司”）50%的股权，公司下属
控股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环境公司 30%的股权， 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重庆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工程公司”）持有环境公司 20%的股权。 路桥公司拟以货币形式单方面对其控股子公
司环境公司增资人民币 3亿元，其他两名股东不同比例增资。

环境公司的股东重庆工程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电建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
路桥公司单方面对环境公司进行增资， 公司关联方重庆工程公司作为环境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同比例
增资，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提供财务资助、委托理财之外的

关联交易（不包括日常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共计 4 笔，
关联交易金额合计约为 7.52 亿元人民币, 未达到公司 2020 年年底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因
此，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电建集团持有重庆工程公司 100%的股权，重庆工程公司为公司控

股股东控制的公司体系外的其他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路桥公司单方面对环
境公司进行增资，关联方作为环境公司股东不同比例增资，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重庆工程公司成立于 1984 年 1 月 6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 亿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柯胜金；注册地址为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金子村 101 号；经营范围为“电力工
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
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
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专业承包贰级；电子与智能化
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
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
业承包叁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电力工程监理乙级；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壹级；保温施工甲
级、防腐施工甲级；安装、改造、维修锅炉（1级）；门式起重机、桥式起重机、升降机、塔式起重机、安装、
维修 A级；安装压力管道（GC1级、GD1级）；电网工程类调试甲级；电源工程类调试乙级；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特种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电建集团持有重庆工程公司 100%
的股权。

2、主营业务发展状况：主要承担各种参数、各种容量的燃煤、燃油、燃气火电发电厂的建筑安装工
程，业务运营正常。

3、除共同持有环境公司的股权外，重庆工程公司与路桥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其他方面的关系。

4、重庆工程公司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为 32.58 亿元人民币、6.67
亿元人民币，2020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分别为 51.44亿元人民币、0.48亿元人民币。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单方面对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环境公司增资人民币 3 亿元，

公司关联方重庆工程公司作为环境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同比例增资。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成立以来的股权变动情况及现状
标的公司环境公司成立于 2016年 5月 5日，成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 亿元，股权结构为：路

桥公司持股 50%、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持股 30%、重庆工程公司（当时的名称
为“重庆电力建设总公司”）持股 20%。 环境公司自成立以来股权结构未发生过变化。

环境公司现持有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年 6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公司类型
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万通中心 2 幢 1601 室，法定代表人为冯志，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3亿元，经营范围为“环境工程、市政工程、给排水工程、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程、
污水处理工程、土壤修复工程、大气治理工程、噪声治理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设计、
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投资、运行管理；承接施工总承包和专业企业分包的劳务作业；固体废弃物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景观设计；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环保设
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环境监测技术、环境检测技术的技术服务（上述经营范围凡涉及许可
证、资质证书的，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书经营）。 ”

2、根据具备证券服务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编
号为天职业字 [2021]14989 号）， 环境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资产、 净资产分别为
20.52亿元人民币、4.01亿元人民币，2020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分别为 33.90 亿元人民
币、0.61亿元人民币。

3、关于环境公司此次增资事项，标的公司召开了股东会，全部股东均出席了会议并同意路桥公司
单方面对环境公司进行增资，另外两名股东重庆工程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不同比例增资。

（二）标的公司增资情况
根据具备证券服务业务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出具的《中电建

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拟对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增资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21]第 3101号），环境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1年 6 月 30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的价值为人民币 43,555.15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153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0.35%。 该资产评估结果已
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确认。

根据上述资产评估结果，路桥公司以货币形式对其下属控股子公司环境公司进行增资，以人民币
1元/1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出资人民币 3亿元，增资完成后，环境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6亿元，
股权结构变更为：路桥公司持股 70.39%、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持股 17.77%、重
庆工程公司持股 11.84%。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根据路桥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工程公司与环境公司拟签署的

《关于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如下：
1、路桥公司以货币形式单方面对环境公司增资人民币 3 亿元，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重庆工程公司不同比例增资。 增资完成后，环境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6亿元，股
权结构变更为：路桥公司持股 70.39%、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持股 17.77%、重庆
工程公司持股 11.84%。

2、各方一致同意，协议项下增资的交割日为环境公司就本次增资完成工商登记之日，自完成本次
增资工商登记之日起，路桥公司就其在增资中认购的股权享有法律、交易文件赋予路桥公司的股东权
利。增资前环境公司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如有）等由环境公司股东按照增资完成
后其在环境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享有。

3、如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或没有适当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规定，则前述违约方应赔偿
守约方的全部损失。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环境公司作为路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本次路桥公司拟单方面对环境公司增资，目的在于增强

环境公司的资信能力，提高环境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不会对路桥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 路桥公司参与本次增资符合路桥公司的利益以及公司的整体利益。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电建路桥集团

有限公司对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成员 8人，实到董事 8人。在审议该议案时，4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参
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表决合法、有效。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对中国电建集团环境

工程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

对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3 亿元， 有利于增强中国电建集团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资信能力，提高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
理，评估定价公允；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需取得有关政府部门批准。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3、《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5、相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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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 2021年 12月 21

日以现场及视频会议方式在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号海赋国际大厦召开。 会议通知已以电子邮
件和书面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人，实到董事 8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丁焰章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中国电建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平台，对

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其他下属控股子公司控股的新能源项目公司进
行重组整合， 整合完成后的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新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该等被整合主体的有
关股权，同时拟更名为“中国电建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
准）。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实施债转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 为顺利实施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资产置换交

易（具体内容请详见编号为临 2021-059 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资产置换暨关联交
易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天津海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并拟对天津海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施债转股，本次

债转股的转股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63亿元；债转股实施完毕后，公司仍持有天津海赋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100%的股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刊登的《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实施债转股的公告》。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对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对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3亿元， 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两家股
东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建集团重庆工程有限公司不同比例增资，涉
及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3亿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刊登的《中国电力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增资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
对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3 亿元， 有利于增强中国电建集团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资信能力，提高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
理，评估定价公允；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情况：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关联董事丁焰章、王斌、李燕明、王禹回避了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保险集中管理办法（2021版）＞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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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1年 12月 21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22号海赋国际大厦召开，会议通知已以书面文件形式
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到监事 5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雷建容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审议并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中电建
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对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监
事会同意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形式对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国电建集
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3亿元， 中国电建集团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两家股东中国电建
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建集团重庆工程有限公司不同比例增资， 涉及关联交易
金额为人民币 3亿元。 监事会认为该交易系公司业务的发展需要，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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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对其全资子公司实施债转股
暨筹划资产置换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标的：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天津海赋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赋”）。
● 交易方式：公司拟对天津海赋实施债转股，转股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630,000万元。
● 本次债转股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将所持房地产板块资产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集

团”）持有的优质电网辅业相关资产进行置换（以下简称“资产置换交易”），具体内容请详见《中国电力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1-05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资产置换交易有关事项正在有序推进中，经公司与交易对方、中介机构充分
论证，资产置换交易的标的资产范围、交易方案已初步确定，对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已基本完
成，正在履行资产评估报告的国资备案程序。目前，交易相关方正在就协议的核心条款进行磋商，尚未
签署正式协议， 资产置换交易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制度履行必要的决策

和审批程序。
为顺利实施资产置换交易，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天津海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

海赋”）实施债转股。 本次债转股对中国电建资产、负债等财务情况以及正常经营情况不会产生不利影
响。 本次债转股的转股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630,000万元。 债转股实施完毕后，公司仍持有天津海赋
100%股权。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其全资
子公司实施债转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成员 8人，实到董事 8人，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参加表决的董
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表决合法、有效。

本次债转股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未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标准，不需要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标的天津海赋基本情况
1、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2、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3、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凌庄子道 19号 0361室。
4、法定代表人：周全。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项目筹建，筹建期间不得开展该项目的生产经营活动；商品房销售；房地

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建筑装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截至目前，天津海赋尚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
7、成立时间：2017年 8月 17日。
8、营业期限：2017年 8月 17日至 2037年 8月 16日。
公司所持天津海赋 100%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权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就本次债转股事宜，公司与标的公司天津海赋已签署《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海赋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债转股协议》。 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安排情况如下：
（一）债转股方案
1、公司以转股债权对标的公司实施债转股，转股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630,000万元。
2、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津海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移

专项审核报告》（天职业字[2021] 45186号），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其他应收天津海赋债权金额
为人民币 2,257,267.47万元。 公司和标的公司协商一致同意本次转股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630,000 万
元。

3、本次债转股完成后，标的公司仍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二）协议生效以及债转股的实施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以下条件成就时生效：
1）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同意本次债转股。
2）标的公司股东作出股东决定同意本次债转股。
在实施条件达成后的 10个工作日内，标的公司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调整相应会计科目实施完成本

次债转股，同时公司对标的公司享有的转股债权消灭。
（三）违约责任
如果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但不足以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则另一方应保证继续履行本协议，

但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如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则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的相应的直接经
济损失。

（四）法律适用和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生效、解释和履行以及因本协议而产生的争议的解决应受中国法律管辖。 因本协

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通过协议方式由争议方诚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
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予以仲裁解决。 仲裁裁决是终局
的，并对争议方均有约束力。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转股系为顺利实施公司以所持房地产板块资产与公司控股股东电建集团所持优质电网辅

业企业相关资产进行置换，本次债转股对公司资产、负债等财务情况以及正常经营情况不会产生不利
影响。

五、备查附件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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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联合体牵
头人）与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中标了赣江下游尾闾综合整治工程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68.74亿元。 本项目位于江西省
南昌市新建区、南昌县、高新区、东湖区和经开区，由南昌水利枢纽工程、洲头防护工程两大部分等组
成，其中水利枢纽工程设置主支、北支、中支、南支 4座拦河闸，洲头防护工程防护长度 9.32公里。项目
计划工期为 60个月。

目前相关方尚未正式签署合同，本项目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